
政务司司长、律政司司长、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局长在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记者会开场发言（只有中文）（附图／短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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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五月二日）下午就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举

行记者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政制及

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亦有出席。以下

是陈国基、林定国资深大律师、曾国卫和麦美娟的开场发言：  

  

行政长官：我们会就各项细节向大家介绍，首先请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

长就区议会的定位和职能等细节作出介绍。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多谢行政长官，重塑区议会的具体措施有几

项，我会先介绍头三点，即区议会优化后的谘询及服务职能、区议会的

组成、以及由民政事务专员出任区议会主席的安排。  

  

  区议会职能优化方面，区议会一定要重回《基本法》第九十七条规

定的非政权性区域谘询组织定位，以维护国家安全为首位，并充分体现

行政主导的原则；同时亦须提升其有效畅通民意的功能，优化其谘询及

服务职能。  

  

  我们列举了九项谘询职能，强调区议员应定期与市民接触，多方面

收集市民意见，尤其要做好提供地区服务，包括谘询或转介个案等。亦

要在政府统筹下，与其他组织、地区谘询组织、服务组织配合，令对区

内市民的服务达到最佳效果。  

  

  总括来说，改革后的区议会担当配合政府的角色，协助政府掌握地

区脉搏，这是非常重要，帮我们为社区把脉，令政府能更有效地策划地

区服务；同时亦协助凝聚民心；以及为区内居民提供不同的谘询和转介

服务。  

  

  在重塑后，区议会的角色会更为清晰和全面，以确保地区治理的工

作更到位。  

  

  重塑后的区议会，区议会主席由当区民政事务专员担任，正如刚才

行政长官所说，这能更好发挥领导及协调作用。主席获赋权（1）制订

会议常规、（2）委任委员会、（3）委任区议员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及



（4）委任非区议员的人士成为委员会的增选委员等。  

  

  这个安排体现行政主导，更重要是确保区议会工作能够配合政府施

政。在地区内，区议会、三个地区委员会（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

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关爱队」（「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

及地区管理委员会统一由政府领导，令政府在统筹地区工作上更有效，

提升地区治理水平，最终协助市民在社区里好好生活。  

  

  重塑区议会的组成方案方面，议席由委任、地区委员会界别、区议

会地方选区和当然议员组成。区议会的议席数目如行政长官所说，与现

时相若，将会有 470 席。委任、地区委员会界别、区议会地方选区的议

员数目比例大约是 4:4:2，另加 27 个新界区议会当然议员。  

  

  有多种产生方式的区议员，让爱国爱港而且有志服务地区的人士可

透过多种渠道参与区议会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从不同渠道收集意见可

使政府更立体考虑问题，有助制定更合适的政策。居民在寻求区议员协

助不需局限于地方选区的区议员，亦可以向不分选区的委任及地区委员

会界别的议员求助，有更多人可以帮到市民。  

  

行政长官：请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介绍区议会的产生方法和其他相关

内容。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谢行政长官。大家好，接下来我会简介区议

会经重塑后的产生办法，以及与区议会选举相关的安排。  

  

  今次重塑区议会的组成和产生办法的设计和设定主要有几个目标：

首先，我们要令区议会去政治化，重回《基本法》的初心定位。此外，

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确保区议会牢牢掌握在爱

国者手中，同时，我们亦会透过不同途径和方式产生议席，从而广纳不

同界别、不同专业有志服务社区而又爱国爱港的人士共同参与区议会的

工作，提升特区的地区治理效能。  

  

  刚才行政长官和麦局长都提到，新一届区议会的议席总数是 470

席，与现时的 479 席相若，令区议会可以继续有效履行各项职能。新的

区议会组成共有四种方式，分别为委任、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区议会

地方选区选举，以及当然议席。委任、地区委员会界别和区议会地方选

区的议员数目大约为 4:4:2 的比例，再加上 27 名由乡事委员会主席担任

的当然议员，共 470 席。区议会将包含具不同专长及地区经验的议员，



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考量。区议会亦可从不同渠道收集意见，使

政府全面考虑地区事务，有助制订合适的社区政策，有利提升地区管治

效能，实现良政善治。  

  

  在委任方面，179 个议席将会由行政长官亲自委任。行政长官会根

据用人唯才的原则，按照区情及地区行政发展需要，委任具才干的爱国

爱港人士担任区议员。委任议席亦可吸纳一些有志服务社区并有不同专

业技能和经验的人士参与，加强区议会的履职效能。  

  

  在地区委员会界别方面，176 个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席，将由 18 个地

方行政区当区的「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分

区委员会」，统称「三会」的委员，以「全票制」选出各区的区议员。

「三会」的委员均为爱国爱港人士，长期扎根地区，熟悉区情，可按整

个地方行政区的需要选出合适的区议员，而候选人在争取支持时，亦需

要展现能够照顾香港整体利益和圑结地区各界的能力。  

  

  引入委任和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员，可有助矫正现行制度下区议员容

易以政治及民粹挂帅的问题，以不同途径广纳贤能，突破小选区利益局

限性的思维，促进区议会以大局思维进行理性讨论，有助确保区议会回

归民生主导的非政权性区域谘询组织的定位。  

  

  在地方选区直选方面，将会有 88 个议席。政府建议将全港分为 44

个区议会地方选区，采用「双议席单票制」，由当区地方选区选民选

出。过往一直有意见认为区议会选区过小，议员以邻为壑，缺乏大局意

识。重划后的区议会选区将合并成 44 个较大选区，候选人将需要争取更

大范围的居民支持，可令议员更具大局思维，更宏观地处理地区事务。  

  

  在选举方法方面，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的候选人需获得当区「三

会」每会各三名委员的提名，但本身无须为「三会」委员。当区「三

会」委员将按「全票制」投选地区委员会界别的议员。  

  

  至于区议会地方选区选举，候选人同样需得到当区「三会」每会各

三名委员的提名，另外，亦需获得最少 50 名参选选区的选民提名。当区

选民将按「双议席单票制」选出地方选区议员。  

  

  必须强调的是，加入「三会」委员的提名要求，可确保候选人是有

志于扎根地区，有能力服务地区的人士。「三会」委员是社区内的重要

持份者，而且心系社区，又熟知区情，由他们负责提名候选人，可强化



候选人的代表性，确保他们真正了解地区事务，并增强「三会」与区议

会的联系，有利各方紧密合作。  

  

  在资格审查方面，区议会的主要职能为协助政府收集民意，落实政

策措施，回应民众诉求，是特区政治体制和治理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必须要确保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为此，特区政府将设立由政务司司长担任主席的「区议会资格审查

委员会」。委员会会由两至四名官守成员和一至三名非官守成员所组

成。  

  

  所有区议员，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都必须经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

审查确认，方可进行参选、获委任或成为当然委员。委员会会裁定有关

人士是否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在有需要

时，委员会可征询特区国安委（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意见，而有关「拥护、效忠」的具体要求已在香港法例第一章《释义

及通则条例》订明相关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以供客观的审别。  

  

  至于选区划界方面，由于今次区议会改革的时间紧迫，政府会按照

上次完善选举制度的安排，暂停由选管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第七届

区议会选区进行的划界的工作，改由政府当局直接负责。今次属一次性

安排，往后的划界工作将仍然会交由选管会负责。  

  

  由于 18 个地方行政区将维持不变，而按照现时检讨的建议，地方选

区的议席数目是 88 个，在采用「双议席单票制」下，将有 44 个地方选

区。政府会将现时的 452 个区议会选区重新组合，适当地将相连的选区

合并成为 44 个较大的地方选区，以保留社区的完整性。  

  

  政府现时所提出的划界建议，已考虑各个相关因素，包括人口、社

区独特性、地方联系，以及有关地方行政的特征等。  

  

  上述划界方案将会列入今次改革所涉及的修订条例草案里，供立法

会审议。  

  

  我的介绍先到这里。  

  

行政长官：再请麦局长向大家讲述区议员的薪金和津贴，以及履职监察

制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重塑后的区议会，为支持区议员可以履行各

项地区工作，现时为区议员提供的酬金、各项津贴、营运开支偿还款额

等，将维持在现时相若水平。  

  

  另外，整个地区治理工作的目标，就是要令市民能够得益，所以我

们希望区议会能够好好掌握地区脉搏，亦可以加强统筹协调地区事务。

如何令到市民直接得益呢？当然就是要有一个履职尽责的区议会。这不

单是让市民在选举时行使投票权，更重要是在区议员任期内，每一个区

议员都是履职尽责服务市民，以及收集和反映他们的意见。  

  

  所以引入区议员履职监察机制，会对一些行为表现不符合公众期望

的区议员启动调查，加强对区议员工作的问责性和工作的透明度。这个

机制会由民青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接收到当区区议会主

席，或当区区议会动议后，启动「监察委员会」制度，透过「监察委员

会」进行调查，按调查建议对有关区议员作出处理。  

  

  若涉事区议员认为处理不公，他可以向政务司司长提出上诉。民青

局局长将制订公开的行政指引，说明区议员应有的表现，以及列出负面

行为清单，具体说明哪些行为或构成展开调查的理由。  

  

  整个履职监察制度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切实履职尽责

的区议会，令市民不单在选举时可行使投票权，更可以在区议员任期

内，确保每一名区议员尽责地反映市民的意见，协助政府掌握社区的脉

搏，更好地做好地区服务，令每一个市民都能受惠。  

  

行政长官：请律政司司长介绍在法律修订方面的工作。  

  

律政司司长：谢谢行政长官。特区政府正积极进行《2023 年区议会（修

订）条例草案》的草拟工作，今次修例共涉及六条主体法例及 14 条附属

法例。其中最主要是会修订《区议会条例》及其附属法例，主要涉及六

方面的范畴：（一）修订区议会的职能、（二）修订区议会的组成方

法、（三）加入有关委任及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员的条文、（四）修订区

议会地方选区议员产生办法的相关条文、（五）设立区议会资格审查委

员会，以及（六）加入监察区议员履职情况及进行相关调查及处理的条

文等。我们亦会在《条例草案》中同时修订或废除其他条例及相关的附

属法例，以配合落实与产生办法及资格审查相关的选举安排。以上是我

就立法工作的一些简介。  



  

行政长官：请政务司司长讲述政府将成立的地区治理架构和相关事宜。  

  

政务司司长：谢谢行政长官。为了回应市民需要，政府需要加强地区治

理工作领导和统筹力度，我们会强化高层领导和工作架构。我们将会设

立由我，即政务司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领导地区治理

整体策略、政策和措施。同时，我们会把由政务司副司长主持的「地区

事项统筹工作组」重新定位，将其改名为「地区治理专组」，以负责统

筹和指挥各政策局和部门的地区工作。我现在为大家逐一介绍一下。  

  

  首先是由我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是新成立的架构，统

领各相关政策局和部门的地区治理工作，职权大致可以分为三方面：第

一，制订策略的方针、具体政策措施以及工作优次；第二，理顺在区内

实施的政策和措施；第三，审视工作成效，就政策措施的推行情况和资

源调配等提供指导性的意见。我们预计在年中，领导委员会便会成立并

举行第一次会议。领导委员会的常设部门代表将主要是民生部门，与市

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视乎需要，我们或会增补其他政策局或部门。详

情我们稍后会公布。  

  

  在高层领导和监督下，领导委员会会确保地区治理架构下，各个板

块所制订的政策措施能相互协调和配合，从而达致预期的效果，及时回

应市民的诉求。  

  

  至于由政务司副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专组」，会取代现时的「地

方行政督导委员会」和「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现时的「地方行政督

导委员会」是由民青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担任主席，以

及各相关部门高层代表组成，这个委员会提供一个平台作跨部门讨论和

协商，共同致力处理街道管理等地区问题。而现时的「地区事项统筹工

作组」则由政务司副司长领导，以及各相关政策局和部门高层代表组

成，这个工作组就「老、大、难」的地区环境卫生和市容问题作出督导

和统筹。  

  

  在新的地区治理架构下，我们将通过整合现有的督导委员会和统筹

工作组，成立「地区治理专组」，以全局观和更宏观的角度考虑各种地

区问题。这个由政务司副司长主持的专组，将根据由我主持的领导委员

会所定下的策略方针，指挥和统筹相关政策局和部门的地区工作。专组

能有效协调和理顺不同部门落实地区工作，解决一些需要跨部门或跨区

处理，又或需要部门作弹性安排或酌情处理的地区问题。我们预计在今



年年中，专组就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专组的常设部门代表将主要

是民生部门，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视乎需要，这个组亦会增补其

他政策局或部门。详情我们稍后会公布。  

  

  大家在这张幻灯片可以一目了然，看到我们强化后的地区治理架

构，最顶层是由我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到下一层即由政务

司副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专组」，以至再下一层的民政事务专员，以

至「三会」、区议会等不同单位之间的关系。  

  

  总括来说，这次完善地区治理工作，具体来说有五大方面的好处。  

  

  第一，优化区议会职能和区议会主席。改革后的区议会会令政府能

更有效地策划和推展地区服务，亦因区议会不再有管理或拨款审批职

能，这些职能回归政府，符合行政主导，并可有效防止部分区议员滥用

有关权力，阻碍政府施政。而由当区民政事务专员担任区议会主席，可

确保地区事务进行谘询的主导权在政府手中，亦可更好地统筹区议会、

「三会」及「关爱队」，令他们互相配合，产生协同效应，目的是更有

效服务市民。  

  

  第二，完善区议会组成及产生方法，让爱国爱港而且有志服务地区

的人士，有多渠道参与区议会工作。更多有专业知识、各方经验及有能

人士可进入区议会，为市民服务。他们可以从不同渠道收集意见，可使

政府更立体地考虑问题，有助制订更合适的政策。居民求助时，有更多

具能力和不同经验的区议员可帮助他们。引入委任和地区委员会界别的

议员，可有效矫正现行制度下，区议会以政治及民粹议题挂帅的问题。

我们要指出，区议会组成不是越多选举越好，而是要有合适的方法，让

合适的人加入区议会，服务市民。是次建议由委任、地区委员会界别和

地方选区产生的议员比例为 4:4:2，正正是要平衡区议会地方选区和整个

地方行政区的利益，让区议员不受小选区利益的局限，反而更宏观地反

映地区意见。  

  

  而地方选区扩大，有利于整体思维，鼓励大局观，更宏观地处理地

区问题。此外，地区委员会界别及区议会地方选区选举需要「三会」提

名，以及地方选区选举采用「双议席单票制」，可增加政治局面的稳定

性，并且更能有效反映大部分市民的意见。  

  

  第三，引入资格审查机制，可确保「爱国者治港」。所有加入区议

会的人，必须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区议会不会再成为鼓吹「港



独」平台并危害国家安全，回复以民为重。  

  

  第四，履职监察机制，可回应市民的诉求。市民不单在选举时可行

使投票权，更可在区议员任期内，持续监察议员的表现，确保每一名区

议员尽责履职，符合市民期望，这样将会令所有区议员同心合力，更主

动地尽心尽力服务市民。  

  

  最后，第五，强化地区治理架构。新设立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

会」，能确保地区治理架构下，各板块的政策措施相互协调和配合，并

以全局观和更宏观角度考虑各地区问题，能更有效和及时回应市民诉

求。「地区治理专组」可有效促进政府部门之间就地区工作的协调和合

作，快速制订并指挥合适应对措施。  

  

  总括来说，整个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目的就是要更好地服务香

港市民，让整体社会受益。  

  

完  

2023 年 5 月 2 日（星期二）  

 


